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项目申报指南
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项目安排的总体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围绕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坚持以改善关键环节基础设施条件为重点，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载体，进一步突出扶持重点，调整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保障农业用种安全，促进农业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推动农民持续增收。扶持方向上，主要安排良种繁育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两类项目，良种繁育包括农作物良种生产及加工基地、园艺类良种繁育及生产示范基地以及畜禽良种繁育等3个方向，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包括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农副资源饲料化利用和稻渔综合种养基地等3个方向。

一、良种繁育项目
（一）农作物良种生产及加工基地
1.申报品种及区域重点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1〕8号）和《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精神，着力提升农作物良种生产和加工能力，不断提高种子企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用种安全，2016年重点加强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兼顾棉花、油料、牧草等重点经济作物，根据种子生产优势区域布局，支持种子企业全面推进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机械化、信息化的种子生产基地建设。布局在农业部认定的国家级种子生产大县（市）范围内的项目优先支持。

2.申报单位条件

（1）申报单位。申报单位原则为种子企业，其中，水稻、玉米、小麦种子企业为注册资金3000万元以上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棉花、油料、马铃薯、牧草等种子企业，要求具备较强的育繁推技术力量，企业于2013年12月31日前登记并注册开展种子生产经营，注册资本300万元以上(牧草种子企业200万元以上)。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省藏区以及西藏、新疆等省（区）具备种薯生产和推广能力的事业单位可参照相关条件组织申报脱毒马铃薯良种生产基地。

项目申报单位为农业部核发生产经营许可证以及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扶持。项目建设实行属地化管理，建设地点在申报省份，企业注册地可不限于该省。

（2）基地条件。有稳定的种子生产基地且具有一定规模，杂交玉米生产基地面积5000亩以上，水稻种子生产基地面积3000亩以上，牧草种子生产基地面积1000亩以上，其他农作物种子基地2000亩以上。申报企业与当地制种农户累计签订5年以上制种合同或土地流转合同，基地土地由企业长期流转的优先支持。生产基地要符合《植物检疫条例》的有关规定，达到国家或行业种子生产技术规程的要求。

（3）品种条件。拟生产品种须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具有先进性。申报单位须拥有拟繁育推广品种的自主知识产权或生产经营权，有相应的新品种开发潜力或品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能力，有育种科研力量或技术依托单位，种子生产工艺流程科学合理。水稻、玉米、小麦种子生产企业还需具备以下条件：

①科研条件。有专门的育种机构，有固定的育种人员和科研经费，具有专职从事科研育种的中级以上（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研究人员3名以上，具有自有产权的科研实验室面积200平方米以上，具有自有产权或租赁期10年以上的育种场所面积100亩以上。
②自育品种。具有1个以上通过国家审定的自育品种，或者3个以上通过省级审定的同一作物自育品种。

（4）人员条件。具有专业的种子生产、加工、贮藏技术人员和种子检验人员（涵盖扦样、室内检验、田间检验类别）各3名以上，牧草种子生产企业要求相关技术人员2名以上。
（5）设施设备条件。

① 检验设施设备。具备固定的检验场所，面积200平方米以上，布局合理；检验仪器配套匹配，质量管理体系完善。

② 加工设施设备。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的，加工厂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具有种子加工成套设备。种子加工厂房和设备设施须具备自有产权。

（6）资产财务。申报单位资产、财务状况良好，上年度净资产不低于所申请中央财政资金规模，资产负债率低于 65% 。有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经营场所面积300平方米以上。

3.建设内容
（1）土建工程：挂藏室、考种室、实验室、检测室、温室、网室、种子加工车间、种子库房、农机具房、晒场等土建工程以及相关的附属配套设施。

（2）田间工程：田间灌溉排水渠系、水工建筑物、农田整治、地力建设、水肥一体化、林网、生物防治、田间道路及各种圃等建设，水肥一体化包括配套辅助设施。马铃薯脱毒种薯项目资金重点用于脱毒原种薯田间扩繁、储藏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也可适当补充完善部分微型薯（原原种）和良种薯生产所需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3）仪器设备：常规种子质量检测仪器、配套种子加工设备和农机具、灌溉设备、智能管理、必要的育种仪器设备等。不允许购置其他非种子生产仪器设备及车辆、通用办公设备等。

项目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选择上述建设内容。玉米、水稻、小麦良种生产及加工基地项目，每个项目申请中央财政资金规模控制在700万元以内，其他作物良种繁育项目申请中央财政资金规模控制在300万元以内，地方财政投入比例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若干投入比例的规定〉的通知》（财发〔2010〕46号）执行所在省的投入比例政策，项目单位自筹资金不得低于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规模的50%。

4.证明材料

（1）项目申报单位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证书、龙头企业认定文件复印件。 

（2）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3）品种审定证书、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品种使用权许可协议、转基因品种安全评价证书等复印件，以及近3年自育品种经营情况的说明和证明材料（草种根据实际情况仅提供品种审定证书）。
（4）经中介机构审计的项目申报单位2013、2014年财务报表（须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及审计报告。

（5）项目申报单位企业所得税税收缴款书或免税证明复印件。

（6）项目申报单位开户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资信等级证书（未申请过银行贷款的企业不需提供），以及项目单位自筹资金承诺函。

（7）项目建设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永久性建筑设施用地需提供国土部门发放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农户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委托制种合同等复印件。

（8）项目申报单位自身研发技术力量说明或技术依托单位的基本情况及合作协议书复印件。
（9）水稻、玉米、小麦种子企业，须有省级种子管理部门出具的种子企业行业评价和推荐证明；近三年未出现假劣种子事故等方面的证明材料。

（10）项目申报单位现有在全国分作物、分县良种繁育基地布局表（提供分作物、分县基地面积数），现有种子加工能力布局说明（说明分作物、具体到县的年加工能力水平）及仪器设备清单（需注明具体规格、数量、单价等）；现有试验用地的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草种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现有仪器设备清单、现有试验用地的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等生产能力证明材料）。

（11）项目建设地点的规划设计平面图，单项工程设计平面图等。

（12）承担过农业综合开发及农业部种子工程项目的，须提供该项目的竣工验收报告，并附项目建设田间工程和土建工程完成情况平面图。
以上证明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公司公章。

（二）园艺类良种繁育及生产示范基地

（1）支持重点和建设内容

1.良种繁育及生产示范基地。重点扶持位于优势区域（或重点区域）的蔬菜、水果、茶叶、食用菌、花卉、蚕桑、中药材、麻类、热带作物等园艺产品的良种（种苗）繁育场及生产示范基地。无良种繁育内容的生产示范基地重点扶持位于优势区域（或重点区域）的老化果茶园改造。水果生产示范基地以老化果园改造为主，对老化、郁闭的果园进行全面改造，茶叶生产示范基地以老化的低产低效茶园改造为主，展示老果茶园更新改造模式。    

主要建设内容为原种圃、苗圃、种苗繁育基地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仪器设备的购置，具体包括：温室大棚、处理车间、储藏库（室）、组培室、检验室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排灌渠系、田间道路、土地平整、机井、蓄水池、积粪池等田间工程建设；输变电线路、电增容设备、围墙等生产性辅助设施建设；灌溉、育苗（种）、温控、检验等方面的仪器设备以及相应农机具的购置等。
2.果茶育繁推一体化种苗基地试点。根据农业部发布相关规划，重点扶持位于优势区域（或重点区域）的苹果、柑橘、梨、葡萄、茶叶等种苗育繁推一体化种苗基地。
果树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原种圃（包括母本园、采穗增殖圃）、苗圃、种苗繁育基地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仪器设备的购置。茶叶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品种园（资源圃）、母本园（采穗圃）、繁育圃、品种试验及生产示范园、茶叶初制加工场所、种苗繁育基地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仪器设备的购置，具体包括：

①土建工程：温室、大棚、网室、处理车间、储藏库（室）、组培室、检验室、农机库房、配电室、锅炉房、晒场（营养土发酵场）等土建工程及相关的附属配套设施。

②田间工程：排灌渠系、田间道路、土地平整、机井、蓄水池、积粪池等田间工程建设；输变电线路、电增容设备、围墙等生产性辅助设施建设。

③仪器设备：灌溉设备、育苗设备、温控设备、检验及茶叶加工等方面的仪器设备以及相应农机具、植保器械和运输车辆的购置等。
（2）投资规模

项目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选择相关建设内容。良种繁育及生产示范基地项目申请中央财政资金规模为200万元，果茶育繁推一体化种苗基地试点项目中央财政资金规模为500万元。地方财政投入比例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若干投入比例的规定〉的通知》（财发〔2010〕46号）执行所在省的投入比例政策，项目单位为企业的自筹资金不低于中央财政资金规模，项目单位为农民合作社的，自筹资金不低于中央财政资金的20%。
（3）申报条件

①项目建设地点须选在该作物的优势区域、主产区或出口区域内，相关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通讯供水、供电等）较完善，自然环境良好。

②项目选择的品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特色优势和出口优势，发展空间较大，种苗繁育项目对有自主品种权和新品种试验、示范、推广项目优先扶持。
③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且辐射带动能力强，促进周边群众增收作用显著。
④良种繁育及生产示范基地项目单位现有育苗基地至少达到以下规模：蔬菜集约化育苗基地50亩，水果良种苗木繁育基地不少于300亩（需含一定面积的种苗轮换地）。茶叶良种苗木繁育基地300亩以上。老化果茶园改造至少达到以下规模：果树郁闭密植改造要求果园树龄20年以上，面积2000亩以上，以间伐和缩冠技术为主，果园改造任务完成后，要求果园覆盖率低于85%，第二年基本恢复产量。老化低产低效茶园改造要求茶园树龄25年以上，规模1000亩以上，改造后无性系茶树良种覆盖率不低于90%。
果茶育繁推一体化种苗基地试点申报单位应具有种苗育繁推一体化机制，是省级苗木繁育的主导企业，辐射带动能力强，促进周边群众增收作用显著，具有专业的苗木生产和质量检验人员各2名以上。有开展技术推广、技术培训等公益性服务的能力。自有苗木繁育基地面积，果树项目要求700亩以上（含一定面积的种苗轮换地），茶叶项目300亩以上，具备相应的育苗设施设备和检测条件，经营状况良好。柑橘和苹果苗木繁育申报单位应有5年以上的苗木繁育经历。柑橘有一定面积的品种观察园、脱毒原种保存圃和脱毒采穗圃，前3年每年出圃柑橘容器苗3000万株以上。苹果有一定面积的品种观察园、矮化砧木保存圃、品种母本园和采穗圃，前3年每年出圃3年生优质大苗50万株以上。梨和葡萄要有2年以上的苗木繁育经历。茶叶应有5年以上的茶苗繁育经历，每年育苗规模不低于500万株。项目建成后，果树项目要求年出圃大苗规模不低于500万株，茶叶不低于3000万株。

⑤项目单位须为2013年12月31日之前认定的地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社，同等条件下优先扶持农民合作社。
——企业条件：地市级（含）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资产结构及经营状况良好，具有A级（含）以上资信等级（未申请过银行贷款的企业除外）和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2014年度净资产不低于申请财政补助资金总额，资产负债率低于65%。项目单位必须依托有一定技术及推广力量的机构利用部分项目资金（控制在项目财政资金总额的8%以内）开展技术推广、技术培训、品种改良等公益性服务，带动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农民合作社条件：依法登记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成员人数50个以上，其中农民成员达到80%以上；所从事的产业应当符合农业部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已经带动形成了当地主导产业；有规范的章程、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财务管理等制度；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建立了成员账户；可分配盈余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给成员的比例达到60%以上；与成员在市场信息、业务培训、技术指导和产品营销等方面具有稳定的服务关系，实现了统一农业投入品的采购和供应，统一生产质量安全标准和技术培训，统一品牌、包装和销售，统一产品和基地认证认定等“四统一”服务。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标志或地理标识认证，获得中国农业名牌等知名商标品牌称号，以及产品出口获得外汇收入的，予以优先考虑。

⑥永久性建筑物用地须为自有土地，良种繁育基地可为租赁或承包土地，租赁或承包合同剩余期限不少于10年。
（4）附件
①企业须提供：地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认定文件复印件；经中介机构审计的项目单位2013、2014年财务报表（须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及审计报告；项目单位企业所得税税收缴款书或免税证明复印件；开户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资信等级证书以及自筹资金承诺函；种子种苗生产许可证、种子种苗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如申请无公害或有机产品良种繁育、生产基地的项目，还须附送有关部门颁发的认证书复印件；技术依托单位的基本情况及双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书复印件或企业自身技术力量情况说明；现有良种繁育基地、试验示范用地及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项目建设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建设地点规划设计平面图，单项工程设计平面图等。

②农民合作社须提供：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书）及组织机构代码证；章程；各项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经中介机构审计的2013、2014年度财务报表（须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及审计报告；开户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以及自筹资金承诺函；现有良种繁育基地、试验示范用地及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项目建设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建设地点规划设计平面图，单项工程设计平面图等；技术依托单位的基本情况及双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书复印件或企业自身技术力量情况说明；获得的名特优产品证书，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或相应生产基地认证证书，地理标识认证证书，中国农业名牌等知名商标品牌证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产品注册商标证书复印件；获得的省、市级示范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表彰的相关文件。

（三）畜禽良种繁育
1.申报品种及区域重点

扶持国家级和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目录中畜禽品种的开发利用，以开发促保护，其中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159个畜禽品种优先。 

2.申报条件

（1）以完善畜禽良种扩繁体系为主，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开展品种保护建设，重点扶持已有基础的扩建或续建项目。

（2）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且辐射带动能力强，促进周边群众增收作用显著。

（3）项目申报单位须为2013年12月31日之前注册成立且注册资本在300万元（含）以上，并从事国家级和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目录中畜禽品种经营的企业或农民合作社。项目申报单位应具有地市级以上畜禽经营许可证，许可经营范围应包含申报品种。

（4）项目申报单位资产结构及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上年度净资产不低于所申请财政补助资金总额，资产负债率低于65%。

（5）永久性建筑物用地须为自有土地，良种扩繁基地可为租赁或承包土地，租赁或承包合同剩余期限不少于10年。

（6）项目申报单位必须依托有一定技术及推广力量的机构利用部分项目资金（控制在项目财政资金总额的8%以内）开展技术推广、技术培训、品种改良等公益性服务。

4.建设内容和投资控制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为畜禽良种繁育和品种保护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良种引进及相关仪器设备的购置，具体包括：棚舍、孵化厅、兽医室、采精室、质检室、胚胎室、药浴池、库房、加工车间、青贮窖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场区道路、污水处理池、输变电线路、电增容设备、围墙等生产性辅助设施建设；生产、污水处理、质检等方面的仪器设备以及种禽、种畜、胚胎引进等。

每个项目申请中央财政资金规模控制在300万元。地方财政投入比例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若干投入比例的规定〉的通知》（财发〔2010〕46号）执行所在省的投入比例政策，项目单位自筹资金不得低于财政补助资金总规模（即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与地方财政补助资金之和）。

4.证明材料

（1）地市级以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省级（含）以上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目录文件。

（2）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3）经中介机构审计的项目申报单位2013、2014年度财务报表（须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及审计报告；项目申报单位企业所得税税收缴款书或免税证明复印件；项目申报单位开户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以及项目单位自筹资金承诺函。

（4）项目申报单位现有繁育基地、养殖设施情况及仪器设备清单（须注明具体规格、数量、单价等）；现有基地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技术依托单位的基本情况及双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书复印件或企业自身技术力量情况说明。

（5）项目建设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建设地点规划设计平面图，单项工程设计平面图等。

二、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
（一）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示范

1.区域重点
选择粮食主产区、畜禽养殖大县、水源地等典型区域，适当兼顾区域间平衡。2016年从内蒙古、辽宁、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份以及广东省农垦总局选择部分县市（场）作为项目试点区域，每省限报1个。

2.申报条件

(1)项目建设以特定行政区域为单位，边界清晰，相对集中连片；近年来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环境破坏事件，生态环境质量基本符合国家土壤、水质、空气以及大气污染物等相关标准，区域内畜禽饲养规模不少于2万头猪当量，规模化养殖场建有基本的废弃物贮存处理设施，须有一定规模的畜禽粪便消纳农田；项目区内灌溉、排灌、用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基本齐全；农业生产废弃物具备循环利用的基础，不能进行循环利用的应具有无害化、减量化处理措施。

(2)项目建设应符合国家、本省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农业发展规划布局或政策要求。项目区域产业基础良好、发展思路清晰、主导产业明确、循环模式相对成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良好。县市级人民政府对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高度重视，将其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已制定了生态循环农业发展规划或畜禽粪便、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规划，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实现区域农业废弃物“零排放和全消纳”为目标，有推进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的组织协调机制，在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具备一定的示范基础。

(3)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须为从事本地区主导产业的龙头企业，由当地农业部门会同农业综合开发机构（以下简称农发机构。未设在财政部门的，为农发机构和财政部门，下同）公开公正选择、择优选项，县级人民政府推荐。牵头企业可联合与其产业关联度较高、循环模式联系密切的其他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民合作社以及种养大户共同参与项目实施。鼓励企业在风险可控、盈利可期的生产经营领域采取以农户、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主体持股的方式与其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长效联结机制。

(4)牵头申报单位须为2013年12月31日前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地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专门从事农业环保的企业；申报单位资产、财务状况良好，上年度净资产不低于所申请中央财政资金规模，资产负债率低于65%。应有较稳定的运行经费来源，保证项目建成后正常运行。

(5)申报单位应当具有专门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专业人员和较强的技术力量；须委托专门机构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协助开展项目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和实施综合养分管理计划。

(6)协作单位（其他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须为2013年12月31日前依法登记成立，协作内容及权责利关系清晰。
(7)申报单位其它基本要求应符合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

(8)农业部和国家农发办将对区域生态循环农业试点项目进行中期建设绩效评价，对绩效评价结果好的试点区域将视项目单位需求加大下一年度投入力度，对试点工作开展不力的，将不再安排下一年度财政资金，并取消试点资格。
3.建设内容

与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紧密结合，重点以农药化肥减量施用、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秸秆综合利用为主，推动区域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同时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兼顾资源利用的多样化和废弃物处理的不同方式，促进循环农业发展。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1）种养结合农田消纳基地。选择适宜区域开展农药化肥氮磷控源治理，建设生态农业示范基地，主要是因地制宜开展沟渠整理，规范沟渠结构，清挖淤泥，加固边坡，合理配置水生植物群落，配置格栅和透水坝；实施坡耕地氮磷拦截再利用，建设坡耕地生物拦截带和径流集蓄再利用设施，降低农田排水的氮磷等污染物含量。合理调整施肥结构，大力推进农家肥、畜禽粪便等有机肥料的科学利用，推广化肥机械化深施、精准化施肥、诊断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提高肥料利用率。科学合理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大力推广物理、生物防治技术，提高病虫害综合防治水平。

（2）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养殖粪便经过沼气处理或氧化塘处理后的肥水浇灌农田，同时开展利用过剩废弃物生产有机肥，配套污水处理设施等，通过畜禽粪便和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实现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达标排放。根据养殖场的清粪工艺、配套农田面积等，因地制宜选择一种或几种循环利用模式。一是种养一体化模式：针对周边配套农田、山地、果林或茶园充足的养殖场，养殖粪便经过沼气处理或氧化塘处理后的肥水浇灌农田，通过畜禽粪便和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实现粪便污水 “零”排放。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粪水贮存处理相结合的氧化塘或沼液贮存池、肥水或沼液输送设备、田间贮存池、配水池、肥水田间利用管网与配套设施，配置提升泵、流量计等。二是三改两分再利用模式：采用“三改两分再利用”技术，即改水冲清粪或人工干清粪为漏缝地板下刮粪板清粪、改无限用水为控制用水、改明沟排污为暗道排污，固液分离、雨污分离，畜禽粪便经过高温堆肥无害化处理后生产有机肥、养殖废水经过氧化塘等处理后为肥水浇灌农田，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改造雨污分离管道系统，购置粪便机械清粪设备、固液分离设备、固体粪便强制通风好氧堆肥系统、氧化塘处理贮存一体化设施、肥水输送设备，建设肥水田间贮存池、管网等农田利用配套设施。三是污水深度处理模式：采用污水深度处理技术，通过高效厌氧和好氧相结合的工艺，提高养殖废水处理效果，实现污水达标排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集水池、预处理池、高效厌氧发酵池、好氧处理池、多级生物净化塘、消毒池、膜生物反应池等基础设施，污水泵、固液分离机、曝气装置和自控装置等配套设备。四是养殖密集区废弃物集中处理模式。采用粪车转运-机械搅拌堆肥-堆制腐熟-粉碎-有机肥的固体粪便处理工艺，提高肥料附加值；采用养殖场户污水暂存-吸粪车收集转运-固液分离-高效生物处理-肥水贮存-农田综合利用的污水处理工艺，提高处理效率、实现污水的资源化利用。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养殖场粪污原地收集贮存设施、固体粪便集中堆肥车间及加工设施、污水高效生物处理设施和肥水利用设施等，以及粪污转运、粪便处理和污水处理等配套设备。
（3）秸秆综合利用。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为目标，重点开展秸秆饲料化利用，推动草食畜牧业发展。同时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秸秆还田、秸秆成型燃料和食用菌生产等秸秆综合利用技术，配置秸秆还田机械及固化成型、食用菌生产、收集储运等设备，配套秸秆机械还田、秸秆收储运技术体系，实现区域秸秆高效综合利用，有效解决秸秆环境污染问题。具体利用方式为：一是秸秆还田。对秸秆进行机械粉碎、破茬、深耕和耙压，配合建设大田堆沤肥设施，配套翻抛机、粉碎机、转运车、配电柜等设备。培肥地力，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二是秸秆饲料化利用。开展秸秆饲料商品化建设，建设内容包括青贮窖、饲料库房、秸秆处理机械等；三是秸秆燃料化利用。农作物秸秆致密成型工程以秸秆为原料生产成型燃料，建设内容包括投料棚、致密成型车间、成品库等工程，固化成型设备购置包括秸秆粉碎机、成型机组以及配套设备等。四是秸秆基料化利用。以秸秆为原料生产各类食用菌，建设内容主要是菌棚、原料车间等，设备购置包括秸秆粉碎机、菌种制备机械等。本项目支持该利用方式后续废料处理环节。

（4）其他符合当地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实际的建设内容。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实践，鼓励项目申报单位开展符合当地实际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废弃物处理和利用设施建设。

4.项目资金安排与使用范围

根据项目运行模式和实际需求，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每个项目安排中央财政资金1000-1200万元，建设期2年。地方财政投入比例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若干投入比例的规定〉的通知》（财发〔2010〕46号）执行所在省的投入比例政策，项目单位自筹资金比例不低于申请财政资金的60%。鼓励探索项目先建后补的扶持方式。
按照建设内容的公益性程度划分，财政资金使用范围包括：农田氮磷拦截设施，节水灌溉设施，机械平整土地施工，田间堆沤肥设施，灌排渠道开挖、疏浚、衬砌及配套建筑物，秸秆还田机械设备，水肥药一体化施用等基础设施建设，废弃物贮存、处理、利用及隔离环保设施，饲料青贮、生产设施，有机肥生产设施设备；畜禽粪便、秸秆等收集转运处理设备；以及养分综合管理计划和循环农业指标体系建设等技术研发、推广及培训等内容。
5.其它要求

（1）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除相关常规内容外，还应充分分析当地水土资源状况，结合试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明确区域养殖发展规模、以及与之匹配的粪污消纳农田、秸秆资源量等，要对环境效益、生态承载评估形成专章说明。

（2）项目所在县级人民政府须行文推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明确项目建成后的运行保障机制，建立以农业、财政等部门为主建立项目协调机制，鼓励县级人民政府以试点项目建设为平台，统筹整合其他渠道的政府投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试点区域开展金融、保险等方面优惠政策先行先试。

（3）试点项目建设将实行综合养分管理计划，请认真编制《生态循环农业建设目标体系》（见附件1-1）以及综合养分管理计划（见附件1-2），随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一并上报。

（4）牵头单位与协作单位联合申报的，协作单位情况应作详细介绍，合作意向协议应明确合作内容及责权利关系，以及履行项目建管责任的机制。

（5）可行性研究报告应附如下证明材料：①申报单位（含协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②经中介机构审计的2013年、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③审计报告、所得税税收缴款书或免税证明复印件、开户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④项目单位现有基地、养殖设施、农业生产废弃物处理设施及仪器设备清单（须注明具体规格、数量、单价等）；⑤项目建设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证明或土地租赁协议复印件，如项目内容覆盖多个建设地点，每个建设地点均应提供土地使用证明文件；⑥项目申报单位自筹资金承诺函；⑦项目区域规划图、建设地点规划设计平面图和单项工程设计平面图；⑧项目申报企业与技术支撑机构签订的技术委托协议书复印件。与协作单位签订的合作意向协议书复印件。⑨申报单位龙头企业认定文件复印件。
（6）区域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项目实行专家评审+集中答辩的方式，项目申报单位要做好相关答辩准备。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二）农副资源饲料化利用示范
1.项目目标和区域重点

按照农副资源能用尽用、高效利用的原则，从开源和提质两方面入手，对粮食、果蔬、棉麻、油料等农作物生产及其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进行饲料化开发，挖掘农副资源饲料化利用潜力，推动粮食作物饲料化利用方式转变，促进农业废弃物饲料化利用。项目支持的重点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新疆等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申报条件

①区域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基础好，具有种养结合的基础和发展前景。申报单位所在地地方政府重视，出台相关扶持鼓励政策的，优先考虑。

②项目申报单位为农民合作社，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或饲草料加工企业。地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优先支持。

③农民合作社申报须符合以下条件：2013年12月31日前在当地县级工商部门依法登记，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成员户数50个以上，其中农民成员达到80%以上；经营状况良好；有规范的章程、完善的管理制度、健全的监督机构；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建立了成员账户，实行独立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和收益分配制度健全，对成员实行盈余返还的优先考虑。

④企业组织申报须符合以下条件：2013年12月31日前在当地县级工商部门依法登记，注册资本应达到500万元（含）以上；地市级（含）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扶贫龙头企业优先扶持；从事饲料生产的企业优先扶持；资产结构及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上年度净资产不低于所申请财政资金总额，资产负债率低于65%。企业联合农户、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共同申报，并使用部分项目资金支持联合申报主体承担农副资源收贮、初加工等建设内容的，优先支持。
3.项目模式

统筹考虑一定区域内农业生产及加工过程中副产物实际，因地制宜完善农副资源收集、储运体系，综合采取适宜的加工处理方式，开展符合区域农副资源实际的饲料化开发，形成区域农副资源饲料化收贮加工利用中心。主要技术路线为：一是针对马铃薯、甘薯、木薯、甜菜等块根、块茎类作物以及食用菌、果品等农产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果蔬、糟渣、基料等副产物，进行收集、脱水、干燥，使之转化为便于远距离运输、便于保质储存、便于工业化生产使用的饲料原料。二是应用青贮、气爆、微贮等处理技术对各类农作物秸秆及农副资源进行加工，提高秸秆饲用转化率，结合压块、制粒等工业饲料加工技术，开发以秸秆为原料的商品饲料。三是以油籽加工副产物为重点，采用生物发酵、物理脱毒等技术进行加工，大幅降低抗营养物质含量，提高蛋白质含量，优化氨基酸组成，提升蛋白原料品质。四是以玉米、稻谷、大麦、甘蔗、甜菜等作物为重点，形成饲用作物全株青贮收、储、加、销一体化能力，配套建设精料生产设施、购置相关生产设备，生产以全株青贮和其他农副资源为基础的全混合日粮。

4.建设内容和投资控制规模
①农副资源收贮。建设中转收贮站点或收贮设施，购置收贮及处理设备。其中，收贮站点或收贮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库房、原料堆场、窖池、成品堆场、电增容、道路改造等内容；收贮设备主要包括收获、捡拾、打捆、运输、粉碎、压块、裹包、称重、装卸等机械设备。

②农副资源饲料化加工。主要包括建设原料加工厂房、产品检验化验室、原料堆场（库房）、成品堆场（库房）、饲料加工车间、饲料成品库房、废水废物处理设施等，购置用于饲料原料、全混合日粮、精饲料生产的成套设备以及运输、称重、检化验、污水处理等辅助仪器设备。
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申请中央财政资金300-400万元。地方财政投入比例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若干投入比例的规定〉的通知》（财发〔2010〕46号）执行所在省的投入比例政策；项目单位自筹资金不得低于财政补助资金总规模（即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与地方财政补助资金之和）。

5.证明材料

农民合作社申报的须提供：①合作社营业执照复印件；②章程；③各项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④经中介机构审计的2013年、2014年度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⑤审计报告；⑥开户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⑦项目建设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证明或土地租赁协议复印件（自2015年计，协议有效期不少于10年），如项目内容覆盖多个建设地点，每个建设地点均应提供土地使用证明文件；⑧建设地点规划设计平面图和单项工程设计平面图；⑨项目自筹资金承诺函

企业申报的须提供：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②经中介机构审计的2013年、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③审计报告；④项目申报单位企业所得税税收缴款书或免税证明复印件；⑤企业开户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⑥项目建设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证明或土地租赁协议复印件（自2015年计，协议有效期不少于10年），如项目内容覆盖多个建设地点，每个建设地点均应提供土地使用证明文件；⑦项目申报单位自筹资金承诺函；⑧建设地点规划设计平面图和单项工程设计平面图；⑨如申报单位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还须提供认定文件复印件。
（三）稻渔共生综合种养基地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号）以及国务院现代渔业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着力加强稻渔共生综合种养基地建设，推进“稳粮增效、以渔促稻、质量安全、生态环保”的稻渔共生综合种养产业化新模式的发展，实现土地资源、水体资源的综合利用，达到一地两用、一水双收、节本增效、协调发展。
1.主导模式及区域重点
重点加强稻-鱼、稻-蟹、稻-虾、稻-鳖、稻-鳅等稻渔共生综合种养主导模式的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扶持稻田、冬闲田资源丰富的稻渔综合种养优势区域，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反租倒包等形式进行规模化经营，全面推进标准化、规范化、集约化、产业化稻渔综合种养基地建设。项目重点布局在辽宁、吉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宁夏等省（区、市），适当兼顾其它省份。
 2.项目单位条件
（1）项目单位原则上应为从事稻渔综合种养的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社。
——企业于2013年12月31日前注册成立，注册资金在300万元以上；资产结构、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资金筹措能力，上年度净资产不低于所申请财政补助资金总额，资产负债率低于65%；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 

——合作社应于2013年12月31日前注册成立，依法取得《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成员人数30人以上（其中农民成员比例达到80%以上）；有规范的章程、健全的组织机构、完善的财务管理等制度；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和会计账簿，建立了成员账户；可分配盈余按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给成员的比例达到60%以上；与成员在市场信息、业务培训、技术指导和产品营销等方面具有稳定的服务关系；国家、省、市级示范专业合作社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2）项目单位应具有稳定的稻渔综合种养生产基地，租赁或承包土地合同剩余期限不少于10年。
（3）项目单位应具有从事稻渔综合种养的基础和经验，经营带动规模平原地区原则上应在5000亩以上，南方丘陵山区经营带动规模原则上应在2000亩以上。生产方式符合行业或地方相关稻渔综合种养标准，渔沟、鱼塘面积不能超过稻田总面积的10%；水稻亩产500公斤以上，其中丘陵山区水稻亩产不低于400公斤；与同等条件下水稻常规单作相比，农药、化肥施用量减少30%以上，经济效益提高50%以上。
（4）项目单位应建立稻渔综合种养产品的质量控制体系，近三年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具有自主品牌，生产的稻田产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标志或地理标识认证，其中获得中国农业品牌等知名商标品牌称号的项目单位优先。
（5）项目单位在稻渔综合种养生产和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具有3名以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服务，具有明确的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化发展的技术路线和技术储备，创新能力强；国家级或省级水产技术推广示范站所在项目区优先。

（6）项目单位具有一定辐射带动能力，依托有一定技术及推广力量的机构利用部分项目资金（控制在项目财政资金总额的8%以内）开展技术推广、技术培训、苗种供应等公益性服务。
3.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应符合先进、适用、安全等原则，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先进性或示范引导性。以稻渔综合种养所需的田间工程为主，兼顾土建工程及仪器设备购置。
（1）田间工程：按需选择田间灌溉排水渠系、田间沟坑工程、水源工程、稻田整治、土地肥力提升、田间道路等建设，以及防逃、防虫、防害等配套辅助设施。
（2）土建工程：按需选择检测室、标本室、农机具房、产品加工车间、库房等土建工程，水产品育肥、暂养、越冬等配套池塘或温室车间设施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3）仪器设备：常规质量检测设备、产品加工设备、农机具、水产品养殖及捕捞设备、配套电力和灌溉设备，以及产品质量追溯信息平台等相关信息采集设备。不允许购置其他非稻渔综合种养生产仪器设备、车辆及通用办公设备等。
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选择建设内容。每个项目申请中央财政资金规模200-300万元，地方财政投入比例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若干投入比例的规定〉的通知》（财发〔2010〕46号）执行所在省的投入比例政策，项目单位自筹资金不得低于财政补助资金总规模（即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与地方财政补助资金之和）。

4.证明材料
（1）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书）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若为省级（含）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需提供认定文件复印件；若为国家、省、市级示范专业合作社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若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标志、地理标识认证、中国农业名牌等知名商标品牌证等，需提供相关证书和材料的复印件。
（2）相关章程及财务管理制度的复印件（仅限合作社）。
（3）项目单位近3年经营情况的说明，以及相关证明材料，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税收缴款书或免税证明复印件（仅限企业）；经中介机构审计的项目单位2013、2014年度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及审计报告；项目单位开户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资信等级证书（合作社和未申请过银行贷款的企业不需提供）。项目单位自筹资金承诺函。
（4）现有基地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项目建设需占用土地的土地使用证明或协议复印件（永久性建筑设施用地需提供国土部门发放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与农户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等复印件。
（5）项目单位自身研发技术力量说明或技术依托单位的基本情况说明及合作协议书复印件。
（6）项目建设地点的规划设计平面图，工程设计平面图等。
附件：1-1.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项目建设指标体系

1-2.综合养分管理计划（CNMP）模板
附件1-1

生态循环农业示范项目建设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基本值
	目标值
	变化率

	生产生活类
	1
	人均GDP
	万元
	
	
	

	
	2
	农业收入占GDP比重
	%
	
	
	

	
	3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4
	人均耕地面积
	亩/人
	
	
	

	
	5
	土地流转率
	%
	
	
	

	
	6
	农产品中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种植面积比例
	%
	
	
	

	
	7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
	%
	
	
	

	资源类
	8
	耕地保有量
	亩
	
	
	

	
	9
	耕地粮食产出率
	kg/亩
	
	
	

	
	10
	农业用水总量
	立方米/年
	
	
	

	
	11
	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
	
	
	

	
	12
	化肥平均施用量
	kgN/亩
	
	
	

	资源类
	13
	农药平均施用量
	kg/亩
	
	
	

	
	14
	有机肥平均施用量
	kgN/亩
	
	
	

	
	15
	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率
	%
	
	
	

	
	16
	畜禽粪便负荷
	KgN/亩
	
	
	

	
	17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
	
	
	

	
	18
	农膜回收率
	%
	
	
	

	
	19
	生物质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
	
	
	

	环境类
	20
	农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年
	
	
	

	
	21
	农业氨氮排放量
	吨/年
	
	
	

	
	22
	主要农作物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吨CO2E/吨
	
	
	

	
	23
	主要畜禽产品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吨CO2E/吨
	
	
	

	机制创新类
	24
	综合养分管理计划
	-
	
	
	-

	区域特色指标
	
	
	
	
	
	

	
	
	
	
	
	
	

	
	
	
	
	
	
	


部分指标解释
1. 畜禽粪便负荷：指项目示范区内所饲养畜禽每年产生的粪便中总氮量与示范区农田面积的比值。
2. 生物质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指项目示范区内由畜禽粪便或秸秆生产沼气等生物质能消费量与各种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
3. 主要农作物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指项目示范区内农田种植的主要农作物由于施肥、耕作和收获等过程中使用的化石能源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农田管理和肥料施用等造成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综合三种温室气体，以单位农作物的二氧化碳当量计。
4. 主要畜禽产品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指项目示范区内畜禽在饲养过程中肠道发酵甲烷排放，动物粪便管理过程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以及动物饲养和废弃物管理过程中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综合三种温室气体，以单位畜禽产品的二氧化碳当量计。
5. 综合养分管理计划：指项目实施单位对示范区内实行种养结合并对废弃物收集、处理、利用的各个环节应采取的措施进行详细的计划，并对示范区实施综合养分管理计划效果进行监测评估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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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养分管理计划（CNMP）模板
第1部分：背景和区域基本信息
1.1申报单位概述
1.2 区域农业生产情况（种植、养殖）

1.3 资源环境概况（水、土、气资源等资源生态状况、土壤、粪便特性基础数据情况）
1.4 水土及农业废弃物资源保护政策、措施
第2部分：粪便和污水的处理和贮存
2.1生产区域地图
2.2动物存栏列表
2.3废弃物收集、处理和贮存设施介绍
2.4废弃物利用方式和管理
2.5日常死畜禽处置和管理
第3部分：农场的安全
3.1应急预案
3.2生物安全措施
3.3大规模疫病爆发期死畜禽的处置和管理
第4部分：土地或农田保护
4.1土地利用区域的航拍图或示意图
4.2 土地利用规划

4.3 农田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
第5部分：土壤和风险评估分析
5.1土壤信息
5.2土壤侵蚀预测
5.3氮、磷的流失风险分析
5.4风险评估程序中要求的额外的区域数据
第6部分：养分管理
6.1区域信息
6.2粪便施用缓冲带设置 

6.3土壤测试数据
6.4粪便养分分析
6.5作物施肥计划
6.6粪便施用计划和日历
6.7养分利用计划
6.8区域养分平衡
6.9粪便利用年度总结
6.10化肥施用年度总结 

6.11区域的养分平衡综合评价
第7部分：饲料管理
第8部分：其他利用措施的选择
第9部分：记录表格
第10部分：参考资料
10.1出版物
10.2软件和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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